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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度中區西醫基層總額管理方案 

114 年 12月分科管理會議紀錄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家醫科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4 年 12 月 17 日 

 報告事項：近期總額及點值報告。 

 討論事項： 

案一、是否對指標極端異常做立意抽審。 

決議：針對 114 年 10 月家醫科表 5 中每人費用＞2000 點之三家診所，當月申報點數最

高 100 件做立意抽審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內  科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4 年 12 月 18 日 

 會議決議 

1. 為了能客觀且有效的輔導與審查，申報偏離常規的院所，就中區業務組提供的七大

指標中(每人合計點數，件數成長率，合計點數成長率，慢性病每日藥費，每人診

療費，就醫次數，非慢性病每日藥費)，指標超過同儕 P90之項目數，高達 5至 6

項者，以及每人合計點數超過 2400點的診所。經全體科委討論後，建議將 114年

8至 10月先予以解密，隨機抽審二十本，超過 2000件者，每 100本隨機抽審 1本，

連續三個月，並論人歸戶附上 6個月內病歷備查。 

2. 某家診所之就醫次數與每人合計點數，明顯高於同儕，糖尿病及其他慢性病之診

斷，檢驗與用藥異於常規，且連續超過三年共數千件醫令爭議審議案件駁回率

100%。經全體科委討論後，建議將每一件病歷全部都立意抽審，連續三個月，並

論人歸戶附上 6 個月內病歷備查。因審查案件極多，建議業務組可以考慮將案件分

流，移送其他分區或是醫院醫師協助分攤審查。 

3. 某些無基期診所申報明顯異於同儕，因為無基期可供比較，中區業務組提供的七大

指標中，有三大指標會因此無法提供資料。所以就剩下的四大指標中，超過同儕

P90 之項目數，3 項以上者(含 3 項)，建議連續隨機抽審三個月。另外，無基期診

所指標超過同儕 P90 之所有異常指標，都將會論人歸戶立意抽審該指標費用最高前

20 名病歷，並附上 6 個月內病歷備查。 

4. 某家診所申報點數，每人合計點超過 P99，每人診療費超過 P99，慢性病每日藥費

超過 P94，建議連續隨機抽審三個月。 

5. 推舉科召集人及副召集人，年度人事交接，內科科管經全體科委表決後，115 年由

吳英偉醫師擔任科召及陳儀崇醫師擔任副科召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小兒科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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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12 月 18 日 

 主席報告： 

目前健保署已恢復抽審作業，在各項處置的申報，要注意其合理性。 

 工作報告： 

新年度 小兒科召集人：蔡牧樵醫師、副召集人：曾思遠醫師。 

➢ 新的監控指標： 

針對新的診療費監控指標 

⚫ 平均每件診療費_不含 P 碼>100。 

⚫ 當月申請件數大於一千件及每人合計點數大於一千五百點。 

⚫ 平均就醫次數>2。要加重審查，請各會員遵守。 

2025 年 12 月(費用年月)繼續施行。 

➢ 無基期診所及執業滿 1 年未滿 2 年診所管控方案由： 

決議：解密 114 年 8、9、10 月診所一家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 耳鼻喉科 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4 年 12 月 17 日 

 會議決議： 

1. 審查指標： 

A. 有執登耳鼻喉科專科醫師的診所：診療費平均每張不高於 200 點/參加耳鼻喉科

管理的非耳鼻喉專科醫師平均每張診療費不高於 100 點。 

B. 參加耳鼻喉科管理但無執登耳鼻喉科專科醫師的診所：診療費平均每張不高於

50 點。 

C. 無基期診所「月申報合計點數」大於當月全科 P50，除例行抽審外，加抽當月就

診次數大於或等於 6 次之全部案件。 

D. 執業滿 1 年未滿 2 年診所，「月申報合計點數」大於當月全科 P60 抽當月就診次

數大於或等於 6 次之全部案件。 

2. 均衡申報，實作實報，需合理申報。 

3. 治療(診療)需符合適應症，例如：有申報 54019，但只有下 URI 的診斷，會被核刪

54019。 

4. 除病歷記載及診斷外(SOAP)，若有局部治療、處置及內視鏡檢查，最好能附上圖

示。 

5. 偏離常模的醫令，請留意申報頻率及數量。 

6. 重要醫令的相對應診斷，請放在第一位主診斷。 

7. 抽審送審應檢送的病歷資料：首頁複製本及該案當月就診之全部病歷複製本（影印

本），依抽審公文檢附。 

8. 抽審三高/慢箋需檢附 3 個月的病歷及抽血報告影印本，依抽審公文檢附。 

9. 抽血檢查醫令請合理申報，勿用全套餐式申報。 



第3頁，共3頁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眼  科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114 年 12 月 25 日 

 會議決議： 

1. 建議 114 年度第三季 A 組自我管控的診所：成長率為 2.5%，基值成長率為 4%。如

果核扣時，再計算一次非 C1 案件成長率為 2.5%之核扣點數，兩者取其低者核扣，

維持不變。非 C1 案件 114 年各季成長率則與去年同季相較，不參考基值成長率。

上述方案會依狀況做滾動式檢討。 

2. ○○○眼科診所自 114 年 8 月 1 日新增一位眼科專科醫師，自 114 年 12 月 1 日新

增一位眼科專科醫師，申請 114 年第 4 季 10~11 月之基值各增加 30 萬點，12 月之

基值增加 60 萬點，共 120 萬點。原案照准。 


